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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教师教育学院岗位津贴分配
补充条例》的通知

各系（中心），各科室：
    《教师教育学院岗位津贴分配补充条例》已经2016年7月7日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三届一次教职工暨工会会员大会通过，现予以印发。

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2016年7月7日

教师教育学院岗位津贴分配补充条例

为顺应学校人事管理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激励我院教师认真履行教书育人职责，充分体现多劳多得、优劳优酬原则，根据《温州大学教职工收入分配补充规定》（温大行政〔2015〕56号，以下简称《补充规定》），结合我院实际，对《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岗位津贴分配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分配办法》）做以下补充。

第1条 基础工作量的要求
基础工作量是指教学科研岗位及相关人员在享受国家统发工资、校内基础津贴、节日福利、公积金、社会保险等各种待遇时，应当完成的基本工作量（包括教学工作量和奖励分），不再另行计发津贴。我院对教学科研岗位及相关人员基础工作量的内涵外延理解与标准要求同学校的《补充规定》保持一致。

第2条 奖励分的计算
奖励分是指教研科研成果（包括项目、获奖成果、学术论文、学术著作、知识产权和应用采纳成果等）的奖励分，其计算办法按照学校现行的相关文件执行。横向科研项目的外来经费可以抵冲奖励分，经费数以学校计财处到帐款数为准，到款后转出到合作单位的款数不计，换算标准为1万元计1分。

第3条 教学工作量冲抵奖励分的计算
教师在度量基础工作量时，可以教学工作量冲抵奖励分。其中，教学型岗位人员最高可以冲抵50％的奖励分；教学科研型岗位人员最高可以冲抵30％的奖励分。冲抵1个奖励分的教学工作量标准（当量课时）根据职称设置为：教授为11，副教授为14，讲师为20。
第4条 基础津贴的发放
每位教师基础工作量的核定按其所在岗位类型与职级的教学与科研权重计算。教师完成学校规定基础工作量100%，学院可全额发放其基础津贴；完成基础工作量不足50%的，按学校规定全额扣发基础津贴；完成基础工作量50%及以上且不足100%的，按比例发放其基础津贴。
第5条 绩效津贴的发放
遵循多劳多得原则，对教师完成年度基础工作量后的超额部分及管理、教辅（中级及以下）、育人津贴等按原《分配办法》的相关标准发放绩效津贴。
对于按学校《补充规定》扣留的基础工作量部分的津贴，按以下考核要求予以发放。
教学业绩考核合格的教师，按所扣留的基础教学工作量津贴的80%直接返还本人；在此基础上，对于教学效果排名全院前50%的课程（重复课超过3个教学班的课程，取其中最好的3个教学班学评教分数的平均值），以其课程每16课时增加2当量课时补贴的方式予以奖励（重复课奖励系数按0.5、0.3递减，超过3个教学班不再奖励）。对于学年内发生被学校、学院通报批评，或导致学院在各类考核或评估中被扣分等行为的教师，扣除其10个当量课时的绩效津贴。
科研（教研）业绩考核合格的教师，按所扣留的基础工作量奖励分津贴的80%直接返还本人；在此基础上，对于获得省部级以上课题、发表一级及以上论文、出版A类专著、获得国家三类专利、获得省部级及以上教学或科研成果奖的教师，当年直接返还剩余的20%奖励分津贴。
第6条 基础、绩效津贴发放后剩余部分的处理
对于上述基础津贴、绩效津贴发放后的剩余部分，首先用于原《分配办法》中的管理与育人工作津贴、育人奖励、荣誉奖励、院长特别奖、教职工年度（年终）考核奖励等及其他符合规定的相关工作津贴或奖励。此外，根据当年具体情况用于完成年度专业建设目标的专业负责人奖励、教学与科研团队奖励、学院重点建设项目完成奖励、学科特色建设方向成果奖励等。原《分配办法》中所涉及教学科研奖励办法随文废止。

第7条 其他相关问题与规定
院外“双肩挑”教授必须为本专科生授课48学时/年，但不得超过64课时（超过不发课酬）。

现聘于学院的“瓯江特聘教授”，参照A1岗位的标准执行，参与学院二次分配。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岗位津贴超过5万）按协议执行，不参与学院二次分配。

学院院长（主持工作副院长）、兼职书记、副院长、兼职副书记，可根据学校的《补充规定》中所提供的两种选择及本人意愿，按行政岗位计发津贴或按相应教学科研岗位计发津贴任选其一。

脱产读博、访学进修人员按协议执行。

继续教育培训计酬管理办法另行规定。

第8条 附则
本条例经学院第三届教职工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自通过之日起实施。本条例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负责解释，未尽事宜可参照学校与学院相关文件执行或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决定。若遇学院重大政策变化需调整分配方案时，必须提交学院教职工大会主席团讨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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